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047號

原      告  李聰正  

被      告  林勝雄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移

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聲請於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

號所提告其中妨害名譽損害賠償新台幣100萬元部分移送管轄法

院之民事庭，並補繳裁判費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逾期不繳，即

駁回妨害名譽起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

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

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

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

民事庭。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

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

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488條、第503條第1項、第504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刑事法院得依同法第504條第1

項前段以合議庭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於該法院民事庭

者，限於刑事訴訟為被告有罪宣告之判決者。至刑事法院本

應依同法第503條第1項規定刑事訴訟諭知無罪之判決，應以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其訴之不合

法，固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然為兼顧原告之程序利

益、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應許其類推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規定，聲請將本件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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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

缺。　

二、經查，本件原告前於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38號毀損等案件

（下稱系爭刑案），對被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

臺幣1,012,600元（妨害名譽部分100萬元、毀損部分12,600

元）。惟查，系爭刑案本院於113年8月23日所為判決認定被

告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無罪，毀損部分有罪，有系爭刑案本院

判決可（見本院卷第13-20頁）。則原告起訴妨害名譽部分

並未經刑事判決認定為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被害人，自與刑

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此部分而不得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刑事未經原告聲請，本應依刑事訴訟

法第503條第1項本文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駁回，

卻誤行裁定移送，雖屬不合法，然參照前揭說明，應許原告

聲請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

之欠缺。經核原告主張之妨害名譽被害金額為100萬元，是

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0萬元，應徵之裁判費10,900元，爰

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顏妃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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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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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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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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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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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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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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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047號
原      告  李聰正  
被      告  林勝雄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聲請於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所提告其中妨害名譽損害賠償新台幣100萬元部分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補繳裁判費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妨害名譽起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488條、第503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刑事法院得依同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以合議庭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於該法院民事庭者，限於刑事訴訟為被告有罪宣告之判決者。至刑事法院本應依同法第503條第1項規定刑事訴訟諭知無罪之判決，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其訴之不合法，固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然為兼顧原告之程序利益、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應許其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規定，聲請將本件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　
二、經查，本件原告前於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38號毀損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對被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1,012,600元（妨害名譽部分100萬元、毀損部分12,600元）。惟查，系爭刑案本院於113年8月23日所為判決認定被告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無罪，毀損部分有罪，有系爭刑案本院判決可（見本院卷第13-20頁）。則原告起訴妨害名譽部分並未經刑事判決認定為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被害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此部分而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刑事未經原告聲請，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本文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駁回，卻誤行裁定移送，雖屬不合法，然參照前揭說明，應許原告聲請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經核原告主張之妨害名譽被害金額為100萬元，是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0萬元，應徵之裁判費10,900元，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顏妃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047號
原      告  李聰正  
被      告  林勝雄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移
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聲請於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
號所提告其中妨害名譽損害賠償新台幣100萬元部分移送管轄法
院之民事庭，並補繳裁判費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逾期不繳，即
駁回妨害名譽起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
    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
    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
    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
    民事庭。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
    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
    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488條、第503條第1項、第504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刑事法院得依同法第504條第1
    項前段以合議庭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於該法院民事庭者
    ，限於刑事訴訟為被告有罪宣告之判決者。至刑事法院本應
    依同法第503條第1項規定刑事訴訟諭知無罪之判決，應以判
    決駁回原告之訴，如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其訴之不合法
    ，固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然為兼顧原告之程序利益、
    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應許其類推適用刑事
    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規定，聲請將本件移送管
    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
    　
二、經查，本件原告前於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38號毀損等案件（
    下稱系爭刑案），對被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
    幣1,012,600元（妨害名譽部分100萬元、毀損部分12,600元
    ）。惟查，系爭刑案本院於113年8月23日所為判決認定被告
    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無罪，毀損部分有罪，有系爭刑案本院判
    決可（見本院卷第13-20頁）。則原告起訴妨害名譽部分並
    未經刑事判決認定為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被害人，自與刑事
    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此部分而不得提起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刑事未經原告聲請，本應依刑事訴訟法
    第503條第1項本文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駁回，卻
    誤行裁定移送，雖屬不合法，然參照前揭說明，應許原告聲
    請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
    欠缺。經核原告主張之妨害名譽被害金額為100萬元，是本
    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0萬元，應徵之裁判費10,900元，爰裁
    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顏妃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047號
原      告  李聰正  
被      告  林勝雄  

上列原告與被告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聲請於本院112年度附民字第2321號所提告其中妨害名譽損害賠償新台幣100萬元部分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補繳裁判費新臺幣壹萬零玖佰元，逾期不繳，即駁回妨害名譽起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第488條、第503條第1項、第504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刑事法院得依同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以合議庭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於該法院民事庭者，限於刑事訴訟為被告有罪宣告之判決者。至刑事法院本應依同法第503條第1項規定刑事訴訟諭知無罪之判決，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其訴之不合法，固不因移送民事庭而受影響。然為兼顧原告之程序利益、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應許其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第3項規定，聲請將本件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　
二、經查，本件原告前於本院113年度易字第438號毀損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對被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新臺幣1,012,600元（妨害名譽部分100萬元、毀損部分12,600元）。惟查，系爭刑案本院於113年8月23日所為判決認定被告被訴妨害名譽部分無罪，毀損部分有罪，有系爭刑案本院判決可（見本院卷第13-20頁）。則原告起訴妨害名譽部分並未經刑事判決認定為被告被訴犯罪事實之被害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此部分而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刑事未經原告聲請，本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本文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判決駁回，卻誤行裁定移送，雖屬不合法，然參照前揭說明，應許原告聲請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並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經核原告主張之妨害名譽被害金額為100萬元，是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100萬元，應徵之裁判費10,900元，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顏妃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俊宏


